
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06年2月24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5]号）规定。现将“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关信息予以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建设项目名称：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异地搬迁项目

概要：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现位于宜宾市象鼻街道办事处金象社区土地堂街，共占地66亩，为满足宜宾城市总体规划建设及公司发展的需要，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决定将生产、生活区整体搬迁至宜宾市罗龙工业集中区。本项目总投资7900万元，征地80亩。预计建设年限为2011年12月-2012年10月。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1.施工期
大气污染：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扬尘，主要来自于施工现场以及进出工地车辆产生的扬尘，项目通过洒水降尘处理后，不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水污染：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生产废水和施工生活污水，施工生产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利用周边现有的生活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本项目废水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噪声：施工噪声为各种机械噪声，噪声经过隔声降噪处理后，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固体废物：施工期挖填方进行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安全填埋，对周围环境没有影响。

水土流失：项目施工过程因降雨、地表开挖等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项目施工期应做好水土流失防护措施，避免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

2.营运期
大气污染：营运期大气污染物主要有油墨及油漆挥发气体、粉尘及锅炉燃煤废气等。油墨挥发气体经加强车间内通风、安装排风扇等措施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油漆废气经喷淋水吸收及活性炭吸附后可达标排放；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及排风扇等进行处理后，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锅炉燃煤废气经选用低硫煤、旋风除尘器处理后，能达标排放。本项目各大气污染物经过以上处理措施均能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水污染：营运期废水为生产废水及生活废水。生产废水经分类收集后，送专业公司进行分类处理；生活废水预处理后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声污染：营运期噪声经消声、隔声、降噪处理后，能够实现厂界昼夜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要求，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噪声污染。

固体废物：营运期固体废物为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经妥善收集堆存后送有危险废物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一般工业固废经分类收集后，综合利用或外售处理；生活垃圾送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营运期固废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三、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1）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项目尽管其生产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量的废气、废水、固废、噪声和水土流失，但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比较完善，治理方案选择合理，只要认真加强管理、落实环保措施，完全能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要求。

（3）本项目建成后不改变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在严格贯彻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该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宜宾市雅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翠屏区大麦坝     邮政编码：644007

联系人：黄 静                联系电话：15328810858

五、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国环评证乙字第2860号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海关大厦西座14楼1401号    

邮政编码：408400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909089625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南溪县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对于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的看法；对目前区域范围内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的认识；对项目是否认可；重点关心的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对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建议；对本次公众意见调查工作的建议。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及起止时间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对该项目建设和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本次信息公布时间为：本信息公示之日起的10日内。

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